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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66 (五)2. 
對直系尊血親、直系尊親屬和配偶不得提

起自訴。（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） 

對直系尊血親、直系尊親屬和配偶不得提

起自訴。（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） 
 

(更新日期：2019-11-20) 



三民專業輔考機構 

第 2 頁 

 

更新紀錄 

2019/11/19 新增第 66 頁修訂。 

 


